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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服務 

 
專利申請須知 

一、專利成果歸屬 

依據本國《專利法》第七條規定：受雇人於職務上所完成之發明、新型或設

計，其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屬於雇用人，雇用人應支付受雇人適當之報酬。但契

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前項所稱職務上之發明、新型或設計，指受雇人於僱

傭關係中之工作所完成之發明、新型或新式樣。一方出資聘請他人從事研究開發

者，其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之歸屬依雙方契約約定；契約未約定者，屬於發明人

或新型創作人或設計人。但出資人得實施其發明、新型或設計。依第一項、前項

之規定，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歸屬於雇用人或出資人者，發明人或新型創作人或

設計人享有姓名表示權。 

本校支薪人員（例如包含教師、職員、碩博士學生等）因職務上運用校內各

項資源所產生之專利成果，皆歸屬於本校（但另有契約約定者除外），也就是專利

申請人應為中國文化大學，而對該專利核心概念具研發貢獻的人應列為發明人，

可 1 至多人。 

 
二、專利申請時機 

專利體制係採「先申請原則」，該申請時機必須盡量提前。故一般而言，

一項發明創作於構思產生、且有初步佐證資料時，即可先聯繫研究發展處（以

下簡稱本處）開始規劃進行專利申請程序，以避免漏失技術商品化之先機、及

避免持續出現的先前技術阻止自身發明創作之專利權取得。 

 

三、專利申請流程 

本校教職員專利申請：2015 年 12 月 23 日本校 104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

會議修訂通過的《中國文化大學研發成果專利申請表》中各項細節及配套程

序，自即日起實施：發明人應於提送『中國文化大學研發成果專利申請表』至

研發處受理；未來專利授權時，發明人所獲得的權利金收入依照中國文化大學

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辦法(111.12.27)辦理。請注意：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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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不補助申請中國、PCT、新型及設計專利費用。 

欲申請專利者，請上研發處網站

https://ord.pccu.edu.tw/p/412-1008-17680.php?Lang=zh-tw 

下載「中國文化大學研發成果專利申請表」並填上完整資料→ e-mail 至

lqh4@ulive.pccu.edu.tw 或洽:02-28610511#19303 李其樺先生。 

 

 

四、專利費用請購作業 

凡經研發處受理承辦的專利申請案件，將以當年度校方核撥之經費預算依

掛件順序進行請購程序，如經費用罄時則暫時停止申請作業，至校方核撥預算

後始恢復作業。    

 

五、專利三要件 

技術研發成果需符合「專利三要件」才具可專利性，專利三要件包含： 

(一)新穎性：欲申請保護的標的在申請前，本人或他人未曾發表/使用/出版/申

請專利。 

(二)進步性：與先前技術相較有明顯突破，熟知該領域技術人士也無法輕易完

成。 

(三)產業上利用性：技術可反覆實施而均達到相同功效。 

原則上，必須三要件皆符合才具可專利性，若發現您的技術成果已不具新

穎性即不具可專利性。然而，進步性的認定往往隨專利審查委員的主觀判斷，

所以核駁答辯的情形很多，在答辯攻防戰之後才能獲悉結果。 

 

六、專利類型 

各國專利類型大致分成三種：發明、新型、設計，有些國家只有兩種(例:

美國把新型併入發明)，以我國專利為例，各類型的年限及保護態樣說明如下： 

(一) 發明專利：自申請日起 18 個月後自動公開於官方網頁，經實體審查通過後

方可獲得發明專利權，發明專利有效期限為 20 年。 

(二) 新型專利：僅採形式審查，大約於申請日起 6~12 個月內即可獲證。如果

日後要行使新型專利權，必須再向官方請求技術報告，新型專利

有效期限為 10 年。 

(三) 設計專利：原名「新式樣專利」於 2011 年 11 月 29 日三讀通過《專利法》

https://ord.pccu.edu.tw/p/412-1008-17680.php?Lang=zh-tw
mailto:lqh4@ulive.p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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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中，更名為設計專利，經實體審查通過後方可獲得設計專

利權，設計專利有效期限為 12 年。 

 

七、智慧財產權的態樣 

「智慧財產權」，除了前述之專利權以外，以我國為例，還包括了著作權、

商標權、營業秘密保護、積體電路之電路布局、植物品種權等類型。以下將針

對其他五種類型，作簡單的介紹： 

(一)著作權 

國家對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給予所有人專用的權

利，權利內容包括「著作人格權」以及「著作財產權」，著作人在著作完成時，

不需註冊登記，就已經取得著作權，受我國法律的保護。 

(二)商標權 

俗稱品牌，須與特定之商品或服務相結合，並向智慧財產局申請商標註冊，

才能受到法律的保護，用意在於讓消費者可以區別辨認商品或服務的來源，避免

混淆誤認。 

(三)營業秘密保護 

營業人對於方法、技術或其他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且具有商業價值的秘

密資訊，只要採取適當的保密措施，不須註冊登記就可以取得法律上的保護。 

(四)積體電路之電路布局 

國家對於「積體電路」上之電子元件及接續此元件之導線的平面或立體設

計，給予創作人專用之權利，與著作權相似卻不同。創作人在向智慧財產局申請

並獲准登記後取得權利保護，保護期間原則上為十年。 

(五)植物品種權 

具備新穎性、可區別性、一致性、穩定性及適當品種名稱之品種，得向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申請品種權。品種權人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對其所屬品種

權之種苗為生產、繁殖、銷售、進出口等行為。 

 

八、概念是否為專利保護的標的? 

專利不保護概念，必須揭露具體可實施的技術內容，並可供該技術領域人員

據以實施者，才可獲得專利保護。 

當您有初步的創新研究想法時，應先進行相關技術之檢索分析及市場分析，

確定您的初步想法是創新且具有市場價值後，再進一步執行研究，以避免花費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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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及投入精神後才發現該技術已有人做過，以避免浪費研究資源之弊端產生。 

 

九、產學合作計畫對專利保護之影響 

發明人與廠商簽署產學合作計畫合約，規範合作內容、預定成果、智慧財產

權及衍生成果等歸屬，其中又以智慧財產權歸屬及衍生成果歸屬影響專利申請最

為重要。若合約中清楚約定，智慧財產權及相關衍生技術皆歸屬於廠商，校方則

不具有專利申請權利。 

是以，計畫合約簽署前應先進行專利申請，或於計畫中明確進行技術切割，

避免具商業價值之研發成果流失。若遇合約相關問題，請洽:02-28610511 轉

19302 黃瓊慧小姐。 

 

十、研究紀錄簿之重要性 

當發明內容遭他人竊取並取得專利權時，該怎麼辦？研究紀錄簿即可能成為

爭回專利權之功臣。是以，研究紀錄簿應盡可能完整記錄研發過程，包含日期記

載、已完成哪些研發工作、後續尚需突破的技術內容、無法成功的原因、驗證的

次數以及此研發成果可實施性等等。 

然而，即使專利申請採先申請主義，但碰上專利侵權訴訟時，如需證明自己

的研發成果早於他人的研發成果，就必須提出先發明的具體證據，此時研究紀錄

簿就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農委會、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及其他部會相關研究計畫可至研發處領取研

究紀錄簿。 

 

十一、撰寫研究紀錄簿應注意事項 

請依本校 108 年 10 月 2 日修正後之中國文化大學研究紀錄簿管理及撰寫原

則進行。 

https://ord.pccu.edu.tw/p/412-1008-17673.php?Lang=zh-tw 

 

十二、專利有效性 

「專利有效性」即為專利之申請是否有效。下列為影響專利申請中卻形同無

效的常見情況： 

(一)發明人名單有問題 

這就是專利制度上所謂「發明人適格」的問題，必須對技術研發真正有

https://ord.pccu.edu.tw/p/412-1008-17673.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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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貢獻的人才能列入「發明人」，應避免掛名現象發生，一旦被任何第三人

察覺該情況，專利權可能輕易被舉發而失效。另外，如研發成果係為已發表

的碩博士學位論文或期刊 paper，請注意著作人是否有在該專利申請案的發

明人名單中，如有明顯缺漏，可能致使該專利遭以發明人不適格理由核駁。 

(二)機關代表人不是發明人 

倘若將機關代表人(例:公司負責人、大學校長)列入專利案的發明人，但

實際上機關代表人並沒參與該案研發，更易落入上述(一)問題。尤其在企業

界這種現象經常發生(或甚至只將公司負責人列為唯一發明人)，競爭對手可

輕易令其專利權失效。 

(三)明明不是自己的創意 

如果由他人得知技術並搶先進行專利申請，日後仍有可能被實際創作人

以「研發過程紀錄」提出舉發(須提出研究紀錄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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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穎性優惠期 

一、何謂新穎性優惠期? 

申請專利之發明或新型於申請日之前如已見於刊物、已公開使用或已為公眾

所知悉者，原則上即因已公開而成為先前技術之一部分，應喪失新穎性；但若是

下列情形即可主張新穎性優惠期： 

(一)因研究、實驗目的。 

(二)非出於申請人本意而洩漏者。 

(三)因陳列於政府主辦或認可之展覽會。 

上述事由者，以中華民國專利申請為例，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6 個月內提出申

請，敘明相關事實，則例外認為該公開之技術不構成先前技術之一部分，而不喪

失新穎性。 

 

二、每個國家皆有新穎性優惠期之規定嗎? 

並非每個國家皆有新穎性優惠期規定，且各個國家之新穎性優惠期之規定亦

並非相同。最安全之做法，係於 paper、口試或論文發表前，先進行專利申請，

以爭取最大範圍之國際保護。 

(一)中華民國、中國大陸、日本、印尼、西班牙：當地政府認可形式始可主張新

穎性優惠期，新穎性優惠期 6 個月。 

(二)韓國、馬來西亞、泰國：無論任何形式均可主張新穎性優惠期，新穎性優惠

期 6 個月。 

(三)美國、加拿大、澳洲：無論任何形式均可主張新穎性優惠期。新穎性優惠期

為 12 個月。 

(四)歐盟、英國、義大利、德國、越南、印度、新加坡：無法主張新穎性優惠期。 

 

三、畢業生口試之保密措施建議 

博士畢業生在學位口試當天的簡報，在專利審查中是否認定為已公開資料？

這在我國專利現行審查制度中是個爭議。倘若認定為公開，則必須於口試日起六

個月內及時提出申請（亦即主張新穎性優惠期）。然，實務上曾出現逾期不得申請

的案例、或申請後被審查委員以口試致不具新穎性為由核駁。這是國內的情形，

而在採行絕對新穎性的國家(如前節)，則立即尚失申請資格。 

畢業口試的保密措施，需要口試委員及在場所有出席人員皆簽署才有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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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需要保密合約書可於本處網頁表單下載處自行下載或電洽本處索取。 

 

四、學位論文請求延後公開四部曲 

如果您準備申請專利的技術成果，是包含在您的碩博士學生畢業論文中，請

務必留意論文一旦公開就會影響專利新穎性！您知道畢業生在繳交論文到校方各

級單位的過程中，是可以辦理請求延後公開的申請嗎？詳細步驟及表單登載於本

校圖書館電子學位論文服務(網址 

https://lib.pccu.edu.tw/p/404-1012-36548.php?Lang=zh-tw 本校碩博士論

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承辦窗口：圖書館，在本校電子學位論文提交系統上操作)。 

(一)國家圖書館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承辦窗口：圖書館) 

(二)本校碩博士紙本論文著作權授權書(承辦窗口：圖書館) 

(三)國家圖書館博碩士紙本論文延後公開／下架申請書(承辦窗口：教務處，或透

過系/所辦繳交至教務處) 

 

五、技術為新聞所公開，是否仍符合新穎性優惠期的規定? 

否。符合新穎性優惠期必須係因(1)研究、實驗目的(2)陳列於政府主辦或認

可之展覽會(3)非出於申請人本意而洩漏，而新聞發佈未符合上述條件。惟，若新

聞發佈之技術內容未涉及核心技術，可請專利師進行技術迴避分析提出專利申

請。 

 

 

 

https://lib.pccu.edu.tw/p/404-1012-36548.php?Lang=zh-tw


文大發明人手冊(V1.04) 

- 11 -                                     @2021/04/19 

優先權 

 

一、何謂國際優先權? 

由於我國已為世界貿易組織（WTO）之會員國，依據巴黎公約（Paris 

Convention）第四條之國際優先權制度，會員國國民或準國民在某會員國申請

專利後，再到其他會員國提出相同發明之專利申請時，得依專利種類之差異給予

12 個月或 6 個月的優先權期間。也就是說，若我國申請人於本國提出專利申請

後，於 12 個月內，向其他 WTO 會員國，或與我國相互承認優先權之互惠國申

請專利，可利用台灣申請案為基礎案，在其他國家主張國際優先權。 

此制度主要的目的在於保障申請人不致於在某一會員國申請專利後，因實

施、公開或被他人搶先在其他會員國申請該發明，以致不符合專利要件，無法取

得其他會員國之專利保護。 

換言之，於 12 個月(設計專利為 6 個月)期間內在我國就相同技術申請專利

者，申請人得主張該外國專利申請案之申請日為優先權日，作為判斷該申請案是

否符合新穎性、擬制喪失新穎性、進步性及先申請原則等專利要件之基準日，此

即國際優先權。 

 

二、何謂國內優先權？ 

申請人基於其在國內先申請之專利案(以下稱先申請案)，後續再提出專利之

申請者(以下稱後申請案)，得就先申請案申請時說明書或圖式所載之發明或新

型，主張優先權，此即國內優先權。目的是為了使申請人提出申請案後，可以該

申請案為基礎，再提出補充、修正或合併新的請求標的，且能享受和國際優先權

相同之利益。惟應注意者，設計專利並無國內優先權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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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合作條約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PCT) 
 

一、何謂 PCT? 

專利合作條約(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簡稱 PCT)，是由世界知識產權

組織(WIPO)國際局主導在巴黎公約之下，一個方便申請人獲得國際專利保護的國

際性條約。現有超過 140 個會員國，其中包括中國、日本、美國、俄羅斯、加拿

大和全體歐洲專利公約締約國等工業化國家，也包括韓國、巴西等發展中國家，

幾乎涵蓋了世界上所有實行專利制度的國家。但值得注意的是，中華民國並非會

員國之一。 

 

二、申請 PCT 之好處 

(一)申請程序簡單：以一份申請、一種語言、一種格式、支付一種貨幣向一個受理

局提出，此 PCT 申請進入各國家階段以前，這一份申請替代了多份外國申請。 

(二)迅速保有優先權。 

(三)專利說明書的翻譯時間從容：從提出 PCT 申請至進入國家階段有 30 個月的時

間準備高品質的譯文供欲進入各個國家之國家階段的使用。 

(四)可早日評估專利獲准的可能性：在進入國家階段之前，可以根據國際檢索報告

和國際局對所提出的專利申請案作出的可專利性初步意見，對專利獲准的可能

性進行評估，以及可考慮修改專利說明書。  

(五)延遲進入其他國家的時間：向外國提出申請日期可以延遲自優先權日起 30 個

月內，從而使申請人可充裕分析市場前景、技術發展以及經濟價值等而決定。 

(六)資金運用更有彈性：可在進入國家階段前之 30 個月內籌措擬申請專利之國家

的費用。 

 

三、什麼情況下應該提出 PCT 申請？ 

當一件專利申請案欲取得多個國家之保護時，藉由 PCT 途徑是適宜的。然

而，「多個國家」通常是至少 5 個國家。因為當申請專利的國家較多時，通過 PCT

途徑僅需向 PCT 會員國之官方智財主管機關提出一份 PCT 申請，免除了分別向每

一個國家提出申請的麻煩，而得以充分利用 PCT 申請的好處。但是，如果申請人

僅需向一個國家或者少於 5 個國家申請專利時，PCT 申請則不是一個合適的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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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無論是費用或程序對申請人皆無助益，建議應該利用傳統專利申請體系，分

別就擬申請專利之國家提出申請。 

 

四、申請 PCT 之限制 

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於 1994 年加入 PCT，目前台灣則尚未加入。所以台灣

的發明人若要藉由 PCT 的專利申請制度，進而取得多國的國外專利保護時，則可

請台灣的專利事務所協助，透過先行送件申請中國專利，再以中國的專利申請日

作為 PCT 的優先權日即可，這是一種變通的方法，但本校與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皆不補助申請中國專利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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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轉服務 

 
技轉授權須知 

 
一、技轉服務需求 

洽詢窗口：本校研發處李其樺先生，校內分機 19303，電子郵件: 

lqh4@ulive.pccu.edu.tw。 

二、保密合約書（Non-Disclosure Agreement、Confidential Disclosure 

Agreement 簡稱 NDA、CDA） 

向廠商推廣技術時，若需透露技術細節予廠商，應先簽訂保密合約書。如需

參考 NDA 文件，請來電洽詢：02-28610511 轉 19303 李其樺先生。 

三、技術授權之技術來源歸屬應如何認定？ 

(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計畫成果：從經費核定清單末頁左下方可查看成果歸

屬，通常是下放由本校持有，技轉權益收入需回饋科發基金 20%。 

(二)經濟部學界科專計畫成果：通常為下放由本校持有，技轉權益收入需回饋經

濟部 20%。 

(三)農業部計畫成果：本校於 2020 年 1 月 2 日收到農委會來函通知通過農業部

研發成果管理制度評鑑，通常是下放由本校持有，技轉權益收入需回饋科發

基金 20%。 

(四)能源局計畫成果：全數皆歸屬能源局持有，技轉權益收入需回饋能源局 80%。 

(五)其他政府部會計畫或民間契約：需視本校與該機構簽訂的契約內容而定，建

議您可提供契約書給中心代為判別。 

(六)沒有任何計畫或契約：如係利用本校資源所產出研究成果，歸屬於本校。 

 

四、授權條件 

(一)授權範圍：指允許授權廠商實施本校技術的權利，型態包括：使用、製造、

mailto:lqh4@ulive.p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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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為銷售之要約等行為。 

(二)授權方式：略分為專屬授權、非專屬授權、讓與等方式。 

1.專屬授權：指將技術/專利僅授權於單一公司/機構實施合理使用權利，本校

依然是專利/技術所有權人。而專屬授權的型態可針對限制授權地區、授

權產品、再授權條件等項訂定。 

2.非專屬授權：指將技術/專利非單獨授權於單一公司/機構實施合理使用權

利，意指可授權於一家公司/機構以上，本校依然是專利/技術所有權人。 

3.讓與：經必要之程序，得以將歸屬於本校之專利所有權讓與公司/機構。 

(三)授權地區：授權企業/機構行使使用、製造、銷售、為銷售之要約等行為的地

區視為授權地區，如中華民國、美國、日本等全球地區；惟各學

研機構所辦理研發成果技轉授權案，如屬依《在大陸地區從事投

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授權「大陸地區廠商/對象」或於「大

陸地區實施」時，應依該辦法洽主管機關辦理申請許可或申報作

業，再函報相關上級機關處理後續事宜。 

註：申報資格為「個案投資金額/簽約金額在主管機關公告之限額 100

萬美金以下者，得事後 6 個月內以申報方式為之」。 

(四)授權期間：須明訂合約起迄日。 

 

五、諮詢輔導 

單純之專利授權，專利權人將專利權授與他人實施，專利權人不需提供技術輔

導及顧問諮詢服務；而技術(移轉)授權，通常被授權方會要求授權方提供技術輔導

或顧問諮詢。 

依簽訂技術授權合約內容視情況規範發明人應配合在授權標的提供技術指導

或諮詢輔導等相關的服務時數，若超過合約訂定時數，諮詢輔導的時間、地點、

費用及方式等細節由雙方另行協議。 

 

六、授權金額訂定及注意事項 

技術移轉授權廠商使用時，校方應收取對價金額之技術移轉「權利金」及技術

產品銷售總所得適當比例之「衍生利益金」。 

至於「技術股」，原則上只有專利讓與或專屬授權才符合上述定義可作價入股，

但台灣實務上亦有非專屬授權被承認可作價入股。 

 

http://www.encode.com.tw/p2.html
http://www.encode.com.tw/p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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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收益分配比例原則 

109 年 12 月 29 日，本校 109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中國文化大學

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辦法》，自即日起實施。第六條 專利申請費用及衍生權

益分配原則辦理。 

 

八、具有多位發明人時權利金如何分配? 

原則以簽署合約之發明人代表決定發明團隊成員之權益分配比例，如分配予

二人以上時，其衍生利益應由共同發明人協調分配比率後簽名表示同意，以避免

日後權益分配發生異議。 

 

九、不宜「擔保不侵權」 

指本校進行技術移轉或專利授權時，不應於合約內擔保提供之技術不侵犯他

人之智財權。 

   本校不擔保授權技術之可專利性、專利有效性、合用性及商品化之可能性；並

應設定違約及侵權的損害賠償上限。 

 

十、委託推廣 

除本校自行推廣外，得委託外部單位協助推廣本校技術。本校不定期將欲委

託推廣之技術依政府採購法辦理公開招標，有意願協助本校推廣之單位只要符合

政府採購法規範之投標廠商資格者，均可參與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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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產學合作計畫 
 

一、【用詞定義】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的產學計畫有哪些類型？各類型計

畫又有什麼不同？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的產學計畫有 3 大類型，分別為：  

1. 先導型：為鼓勵產業發展前瞻之技術或知識，增加產業未來競爭力，屬於

高風險性或需長期性投資之先期研究產學合作計畫。  

2. 開發型：為協助產業開發核心應用創新技術，包括合作企業對於特定技術

或產品之共同創新與開發之產學合作計畫。 

3. 技術及知識應用型（簡稱應用型）：為培育學研機構人員從事應用性研究

計畫之基礎能力，結合民間企業需求，並建構企業營運模式、提升經營管

理能力，增進產品附加價值或產出數位內容應用加值之產學合作計畫。 

二、【先期技轉】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的產學計畫是否都需要繳交先期技轉金？

合作廠商有何優惠？ 

先導型 不需繳交先期技轉金 
計畫結束後 1 年內，合作廠商享有

優先協商技轉之權利 

開發型 

可選擇是否繳交先期技轉

金，若選擇繳交則不低於

計畫總經費 15% 

1.廠商若無繳交先期技轉金，計畫

結束 1 年內，享有優先協商技轉

之權利。 

2.廠商若選擇繳交先期技轉金，自

簽約日起 7 年內，享有使用計畫

成果之權利。 

應用型 
需繳交先期技轉金且不低

於計畫總經費8% 

自簽約日起 3 年內享有使用計畫成

果之權利。 

 

三、【先期技轉】先期技術移轉授權金之意義為何？  

1. 針對計畫已獲得或預期產出之成果，先行估算技術移轉合作廠商之授權金，於

計畫開始執行前簽訂技術移轉授權合約，並收取先期技術移轉授權金；先期技

術移轉授權金係合作企業辦理先期技術移轉授權所支付之對價。 

2. 先期技術移轉合約為非專屬授權合約，在合約有效期間內，合作廠商對計畫所

產生之技術資料及智慧財產權（如專利權、著作權、積體電路電路佈局權等）

享有在國內製造、使用及販賣之權利，不需再支付任何權利金或衍生利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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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雙方合意明訂於合約不在此限。計畫結束後一年內學校不再將技術移轉其他

第三人。 

四、何時應登錄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STRIKE 系統? 

當計畫主持人(1)因執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計畫而衍生研發成果，需填寫

結案報告時；或(2)向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申請補助專利費用時；或(3)將研發成

果技術移轉、授權予廠商時。請計畫主持人至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網站(STRIKE

系統)線上登錄相關成果資料，填寫完畢由執行機關確認，最後上傳該成果資料至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審核。 

如有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產學合作_先期技術移轉授權合約、登錄 STRIKE

系統等相關事宜，請洽校內分機轉 19402 黃照君先生。 

 

 

 

主要參考資料來源: 成大發明人手冊(第三版)  

http://ttbic.rsh.ncku.edu.tw/ezfiles/197/1197/img/1478/166700079.

doc 

 

 

本校研發成果相關法規與資料連結:  

https://ord.pccu.edu.tw/p/412-1008-17669.php?Lang=zh-tw 

本校產學合作相關法規: 

https://ord.pccu.edu.tw/p/412-1008-17679.php?Lang=zh-tw 

本校專利申請相關表單: 

https://ord.pccu.edu.tw/p/412-1008-17672.php?Lang=zh-tw 

本校專利技轉服務流程: 

https://ord.pccu.edu.tw/p/412-1008-17668.php?Lang=zh-tw 

本校產學合作作業流程: 

https://ord.pccu.edu.tw/p/412-1008-17677.php?Lang=zh-tw 

本校相關合約範本: 

https://ord.pccu.edu.tw/p/412-1008-17678.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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